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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安排家屬探視，同時要求政府須全力與對岸溝通交涉，以確保我國人之人身安全與自由，

並提供家屬所有必要協助。」，擬請院會逕付二讀，並請照案通過。 

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葉宜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逕付二讀，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逕付二讀。 

報告院會現在繼續處理，先進行二讀廣泛討論，因未有委員登記發言，所以不發言。 

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本案決議：「一、立即釋放李明哲。二、儘速對外具體說明李明哲究竟涉及何罪，並公布關

押地點。三、儘速協助安排家屬探視。同時要求政府，須全力與對岸溝通交涉，以確保我國人

之人身安全與自由，並提供家屬所有必要協助。」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三案。 

三、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有鑑於公民投票法修正草案業已於 12 月 15 日於

內政委員會完成實質審查，宣告出委員會交付黨團協商，爰建請院會作

成決議「茲請負責召集協商之內政委員會召集委員能儘速完成協商程序

，將公民投票法修正草案，送交院會完成二、三讀。」是否有當？請公

決案。 
主席：現在宣讀提案內容。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有鑑於公民投票法修正草案業已於 12 月 15 日於內政委員會完成實質審

查，宣告出委員會交付黨團協商，爰建請院會作成決議「茲請負責召集協商之內政委員會召集

委員能儘速完成協商程序，將公民投票法修正草案，送交院會完成二、三讀。」是否有當？請

公決案。 

提案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主席：依照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八條第三項之規定，本案經提案人說明提案旨趣、大體討論後，即

議決交付審查或逕付二讀或不予審議，現在請提案黨團時代力量黨團代表高潞．以用委員說明

提案旨趣。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10 時 38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時代力

量黨團，有鑑於公民投票法修正草案業已於 12 月 15 日於內政委員會完成實質審查，宣告出委

員會交付黨團協商，爰建請院會作成決議「茲請負責召集協商之內政委員會召集委員能儘速完

成協商程序，將公民投票法修正草案，送交院會完成二、三讀。」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主席：報告院會現在進行大體討論，因未有委員登記發言，所以不發言。 

現有時代力量黨團提議本案逕付二讀。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針對第 9 屆第 3 會第 8 次院會討論事項第三案「有鑑於公民投票法修正草

案業已於 12 月 15 日於內政委員會完成實質審查，宣告出委員會交付黨團協商，爰建請院會作

成決議「茲請負責召集協商之內政委員會召集委員能儘速完成協商程序，將公民投票法修正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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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送交院會完成二、三讀。」提議逕付二讀。 

提案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黃國昌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逕付二讀，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逕付二讀。 

現有親民黨黨團提議本案交付黨團協商。 

親民黨黨團提案： 

本院親民黨立法院黨團，針對第 9 屆第 3 會期第 8 次會議議程討論事項第 3 案，建請交由黨

團協商。 

提案人：親民黨立法院黨團 陳怡潔  李鴻鈞 

主席：本案做以下決議：「本案交付黨團協商，並由時代力量黨團負責召集協商。」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四案。 

四、本院國民黨黨團，有鑑於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日前公布外國貿

易障礙報告，將校園膳食禁止含基改食品、含基改原料食品強制標示等

列為貿易障礙。然查近年食品安全管理之趨勢，已從危險治理轉變為風

險預防，如歐盟等先進國家（貿易體）亦肯定消費者之知情權，據而實

行食品強制標識制度。歐盟更曾於 104 年年初時，決議各會員國可依經

濟、社會及倫理等理由，自行決定是否限制或禁止栽種基因改造作物，

以上所述均可見基因改造作物仍具有食用安全之疑慮。爰要求院會作成

決議：衛生福利部會同教育部，應維持現行學校衛生法之規定，不得擅

為開放校園膳食使用含基因改造生鮮食材及其初級加工品，並應嚴格落

實執行基改食品之標示，以保障國人食品安全。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主席：現在宣讀提案內容。 

本院國民黨黨團，有鑑於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日前公布外國貿易障礙報告，將校園膳食

禁止含基改食品、含基改原料食品強制標示等列為貿易障礙。然查近年食品安全管理之趨勢，

已從危險治理轉變為風險預防，如歐盟等先進國家（貿易體）亦肯定消費者之知情權，據而實

行食品強制標識制度。歐盟更曾於 104 年年初時，決議各會員國可依經濟、社會及倫理等理由

，自行決定是否限制或禁止栽種基因改造作物，以上所述均可見基因改造作物仍具有食用安全

之疑慮。爰要求院會作成決議：衛生福利部會同教育部，應維持現行學校衛生法之規定，不得

擅為開放校園膳食使用含基因改造生鮮食材及其初級加工品，並應嚴格落實執行基改食品之標

示，以保障國人食品安全。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王育敏 

主席：依照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八條第三項之規定，本案經提案人說明提案旨趣，大體討論後即議

決，交付審查或逕付二讀或不予審議，現在請提案黨團國民黨黨團代表李委員彥秀說明提案旨

趣，時間為 5 分鐘。 

李委員彥秀：（10 時 41 分）主席、各位同仁。近日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公布外國貿易障礙

報告，特別針對我國校園膳食禁止含基改食品、含基改原料食品強制標示、含瘦肉精美豬禁止


